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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106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

計 畫 名 稱 調案流程革新研究 

期 程 1 0 6 年 1 月 1 日 至 9 月 3 0 日 

經       費 無 

緣 起 與 目 的 

工作簡化及流程再造係政府機關多年來持續

推動及重視之工作。然檔案管理單位之於業務單

位，長期以往給人的錯誤刻板印象就是「陳舊」

及「傳統」，其實，檔管人員的工作並非如外界所

想像，尤其調案人員每日受理龐大的調案申請，

繁重而辛苦，同仁平日忙碌作業顯少有機會靜下

來想一想，要如何讓調案工作更加地系統化及科

學化？或者未來要如何改進與發展？於是，筆者

認為，隨著知識時代的來臨，我們需要創新的服

務，以更能符合客戶(調案單位及調案申請人)之

需求，並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務效能。 

調案屬檔案管理相當重要的一環，是協助每

位公務人員辦好業務的關鍵步驟，因應時代的變

遷，調案管理應跳脫舊思維及舊習慣，把申請人

當作我們的客戶來服務，如何使調案作業流程能

更加精進，減少不必要的紙本表單，以 E化的方

式來替代，以及如何逐步推動全面電子化作業，

便利客戶的同時亦提升作業效率，就成為目前本

府檔案管理重要的課題。 

將此一例行性的調案工作，作一個全面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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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檢討及精進，是我們今日刻不容緩之要事，期

待找出讓申請人及工作同仁皆更簡便之調案流

程。 

政府機關行政業務無紙化已是必然趨勢，希

望本研究能夠規劃出如何以線上作業取代紙本人

工遞送、如何改進現行作業上的不足、如何運用

科技縮短作業流程及申請人等待時間，以提升行

政效率及服務效率。 

方 法 與 過 程 

蒐集六都調案方式，進行整理分析比較，並透過

調案實務經驗，以及操作現行檔管系統檢調作業

之心得，逐一檢視各個調案流程及步驟，研修本

府二代公文系統檔管檢調作業各流程。 

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

一、 申請人可以變得輕鬆---以電子方式申請

調案，取代傳統紙本遞送方式，既可節能

減碳，又能簡化流程並提升行政效率，申

請人變輕鬆了。 

二、 檔管人員可以更加「行動」---運用智慧化

行動載具，調案同仁每人攜帶平板電腦入

庫即時受理操作檔案檢調各項作業，不必

再持調案單查找及人工標註作業。 

三、 建議調案流程採行無紙化，並修改檔管系

統各項需配合之作業及功能。 

備       註 
本研究案由秘書處採行並已於 106年 12月 1日由

資訊中心開始施作系統，預計於 107年 2月上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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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摘要 

一、研究動機與背景 

工作簡化及流程再造係政府機關多年來持續推動及重

視之工作。然檔案管理單位之於業務單位，長期以往給人

的錯誤刻板印象就是「陳舊」及「傳統」，其實，檔管人員

的工作並非如外界所想像，尤其調案人員每日受理龐大的

調案申請，繁重而辛苦，同仁平日忙碌作業顯少有機會靜

下來想一想，要如何讓調案工作更加地系統化及科學化？

或者未來要如何改進與發展？於是，筆者認為，隨著知識

時代的來臨，我們需要創新的服務，以更能符合客戶(調案

單位及調案申請人)之需求，並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務效能。 

調案屬檔案管理相當重要的一環，是協助每位公務人

員辦好業務的關鍵步驟，因應時代的變遷，調案管理應跳

脫舊思維及舊習慣，把申請人當作我們的客戶來服務，如

何使調案作業流程能更加精進，減少不必要的紙本表單，

以E化的方式來替代，以及如何逐步推動全面電子化作業，

便利客戶的同時亦提升作業效率，就成為目前本府檔案管

理重要的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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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目的 

將此一例行性的調案工作，作一個全面流程的檢

討及精進，是我們今日刻不容緩之要事，期待找出讓

申請人及工作同仁皆更簡便之調案流程。 

政府機關行政業務無紙化已是必然趨勢，希望本

研究能夠規劃出如何以線上作業取代紙本人工遞送、

如何改進現行作業上的不足、如何運用科技縮短作業

流程及申請人等待時間，以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效

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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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研究範圍與方法 

一、研究範圍與對象 

本研究係以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本處代管 22個機

關檔案之調案作業為研究範圍及對象。府管 22個機關分別

為民政局、財政局、經濟發展局、教育局、工務局、城鄉

發展局、農業局、社會局、勞工局、地政局、水利局、交

通局、原住民行政局、客家事務局、法制局、新聞局、觀

光旅遊局、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秘書處、人事處、主計

處、政風處。 

二、研究方法 

本案研究方法包含文獻蒐集與比較分析，以及依據筆

者之實務經驗法則。 

(一)文獻蒐集與比較分析 

透過蒐集目前六都檔案檢調及管理方式，進行異同之

比較，期能瞭解本府以外如臺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

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及高雄市政府之調案申請

係採電子抑或紙本方式及其流程，經過蒐集資料及電

話訪問其它五都之檔案管理單位後，綜整後如下表所

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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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都檢調方式比較表 

縣市政府 公文檔案調案流程

是否無紙化 

系統是否記錄每一流

程的操作人員及時間 

備註 

本府 

 

現行 ╳(自系統申請，但

需列印調案單交檔

管單位) 

△(目前僅記錄申請時

間、檔管同意及還卷時

間，尚缺上架、下架及

各流程簽收時間) 

1.秘書處檔案

科 

2.集中管理 22

個局處 

研究方

案 

○(公文檔案無紙本

調案單，不論是否跨

機關調案均經線上

申請) 

○(全程有完整的電子

紀錄) 

臺北市政府 △(原則上無紙化，

但仍有部分跨機關

者需列印調案單送

檔管單位) 

△(無上下架時間) 1.秘書處文書

科檔案股 

2.分散管理(89

年以前檔案有

少部分尚未回

歸他機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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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╳(自系統申請，但

需列印調案單交檔

管單位) 

△(大致上同本府現行

方式) 

1.秘書處文檔

科 

2.102 年 11 月

由集中改為分

散管理(全部回

歸) 

臺中市政府 ╳(自系統申請，但

需列印調案單交檔

管單位) 

△(大致上同本府現行

方式) 

1.秘書處文檔

科 

2.99年 12月縣

市合併後由集

中管理改為分

散管理(全部回

歸) 

臺南市政府 ╳(未自系統申請，

於表格下載處下載

填寫後交檔管單位) 

皆未於系統作記錄 1.秘書處檔案

科 

2.99年 12月縣

市合併後由集

中改為分散管

理(全部回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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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╳(自系統申請，但

需列印調案單交檔

管單位) 

△(大致上同本府現行

方式) 

1.秘書處文書

科 

2.95 年以後由

集中改為分散

管理(除 39-95

年部分檔案尚

未回歸機關外) 

※○是、有；   ╳否、無；    △部分實施 

由上表可知，除臺北市政府已有部分的無紙申請

外，桃園、臺中及高雄市大致上都與本府相同，需人

工遞送紙本調案單，只有臺南市仍然停留於傳統只能

作表單下載之情形。 

然而臺北市政府在公文檔案跨機關及跨單

位的調案方面，因為受限於公文系統，無法全面

無紙化，是故本府如果設計一個比臺北市政府更

加完善的系統流程，讓跨機關及跨單位調案也能

夠跟著走 E化路徑；另外，各個流程如果能夠由

系統記錄下來，將俾利申請人查閱，應該會是個

相當貼心及安心的作法。 



10 
 

(二)實務觀察及操作經驗：筆者兩年的調案管理實務經

驗，觀察同仁日復一日辛苦地整理、填註、排序、傳遞

調案單，調案申請人亦需至本單位遞件及領件，總是覺

得有什麼不足或者必須要將流程作一翻精進的想法，於

是有了研究方向與目標。 

研究方向與目標：盡可能朝減少紙本作業、運用線

上科技取代人工遞送作業的方向進行。 

(三)數據法則：龐大的調案數量及預估改進流程後的效 

益比較，可支持本研究的論述。 

三、研究限制 

(一)本研究之限制為檔管同仁因歷年來已習慣現行調案流

程，如欲作調案流程的變革，一開始時較易生排斥感，

不過至研究後期同仁也多能了解及接受這樣的構想。 

(二)在研究數據方面，其限制為檔管系統目前僅能提供府

管 22機關檔案管理數據，故研究範圍暫限定於府管檔

案機關。 

(三)上網輸入有關調案流程的文獻資料，除了政府各機關

幾乎雷同之調案流程介紹外，幾乎查無專家學者的歷

史文獻資料，故研究資料有限。 

  



11 
 

參、研究內容與研究發現 

一、研究假設-無紙化調案成本分析 

假設為無紙化調案(研究假設)，其成本效益及影響因素分

析如下: 

(一)時間成本 

(1)申請人少跑一趟，以一趟 10分鐘計(電梯+在檔管單

位的時間)，一年紙本申請案平均 31,440件，花費於人

工遞件的時間總計為 314,400分鐘，相當 5,223小時， 

5,233小時/8小時(一個工作日的時數)=654天 

654天/22個機關=29.7天，約 30天 

亦即，一年可幫每個機關節省，相當於 1個月的時間。 

※調案量 

年度 調案年紙本量(件) 月平均量 

105 32,211 2,684 

106 30,669 (估至 12月底止) 2,556 

平均 31,440 2,620 

(2)等待領件時程縮短： 

如為無紙申請，申請案直接進入系統，檔管人員若正於

庫房調案因持有行動載具亦可即時接收到申請案訊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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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本府庫房除府內 20樓外尚有位於府外者，尤其對位

於五股庫房者更有助益，有些申請案現行作業必須於同

仁已出發府外時即截止收件，但若改為電子傳遞申請，

同仁即使在府外亦可即時受理，如此，每件的等待領件

時間，將會因即時受理而縮短。 

預估府內調案可由平均4小時領件縮短為2小時，

而府外平均可由 1.5日縮短為 1日。 

(二)費用成本(節能減碳) 

每年可節省多少紙張及碳粉費用呢? 

(0.156元 x 20,073紙)+(6,680元 x11個機關+6680元

x1.5支 x11個機關)=186,831元 

亦即一年可節省約 18萬 7千元。 

(三)管理成本 

除調案單外，尚有登記簿及簽收簿等因機關間紙本遞

件而需作管理，實務上亦造成不少繁鎖的作業程序。 

●本項研究發現：如能採取無紙調案申請，其成本效益將

是相當顯著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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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在無紙化調案中，跨科組室及跨機關申請流程 

(一)問題：系統可否直接判定何檔案應送會何機關或單

位？ 

限制：跨科組室及跨機關調案事涉自民國 36年至今

的全府組織架構(樹狀圖)，以及二代系統架構

比較複雜的調整，無法直接由系統判斷。 

研究發現：研究擬由承辦人員選擇檔案所屬之機關或

單位再送出表單會辦。 

(二)流程研究： 

表單作業>調案申請>調案(跨科組室/跨機關) 

(1)若為跨科組室/跨機關之作業簽核流程比照現行公

文會辦模式，由申請人點選簽核之科組室或機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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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依【檔案類別】(「紙本原件」、「影像」、「線上簽核」)

申請流程皆相同 

(科室主管可由被授權股長決行、機關首長可由被授

權長官決行(如：專委、副主任等) 

跨科組室： 

◎流程：調案申請人調案申請人科組室主管或 

其授權人被調案科室主管或其授權人 

跨機關： 

◎流程：調案申請人調案申請人科室主管或其 

授權人調案申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被調案 

機關科室主管或其授權人被調案機關首長或其 

授權人。 

三、研究檔案下架、櫃台點收及檔案上架流程改進措施 

1.如能增加「檔案下架」及「檔案上架」之流程相關功能，

則可讓流程更為明確。 

2.另外希望增加使用「年度號」來查詢排列申請案，以解

決無調案單無法一張張排序的問題。 

3.現行作業上，檔案下架後並無櫃台點收功能，未來如能

增加櫃台點收功能，將有助於再次確認申請案與下架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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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相符。 

 

 

4.無紙化調案如何通知申請人前來領件? 

研究內容與發現： 

如能於櫃台點收之同時，由系統自動發送領件通知至申

請人公務信箱及公務即時通，則可省去櫃台通知或申請

人來電洽詢之麻煩。 

調案取件通知： 

調案申請人○○○您好，您申請的檔案已調案完成，請

於 2017年 7月 5日 18時前，依驗證碼取件，驗證碼為

○○○○○○。調案文號如下：1060051815、1060280533 

5.檔案上架目前系統並無紀錄，僅於申請人還卷時有櫃台

刷條碼還卷的操作紀錄，必須撕下兩聯式調案單的其中

一聯予申請人以作為收據，未來若能增加上架紀錄，則

申請人需要時可自行查詢檔案是否已上架完成，對於檔

案櫃台及還卷執行人員之間而言，可明確其責任，因為

檔案原件係屬唯一，檔案遺失責任重大，且亦能省去繁

鎖的紙本收據程序。 

  

檔案下架 櫃台點收 

檔案上架 還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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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卷簽收人 還卷日期 上架人員 上架日期 申請人員 

楊巧敏 106/05/02 鄭燕雯 106/05/02 蔡○○ 

楊巧敏 106/05/02 楊淑鳳 106/05/02 李○○ 

楊巧敏 106/05/02 吳月玲 106/05/02 許○○ 

楊巧敏 106/06/30 游翠屏 106/06/30 張○○ 

  

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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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若無調案單，櫃台及申請人領件簽收的流程 

1.現行作業方式： 

2.規劃無紙化作業方式： 

首先，構想了 2種簽收方式，第 1種是領件時直接在系

統裏簽名如右圖: 

 

 

第 2種是調案申請人至櫃台時於

系統輸入領件驗證碼簽收，如下圖。 

研究發現:因第 2種較第 1種來得數位化及便利，且不

需認定領件人身分，故研究選擇第 2種方式。  

調案人來領取時，確認文號並

於調案單的「調案人簽收」欄

位簽名或加蓋職名章簽收。 

領件簽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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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研究無紙化調案可能衍生逾期取件數量增加的問題 

(一)說明:現行作業因需遞送紙本調案單，故若申請人雖於

系統已申請調案，然卻未將紙本調案單遞送至檔管單

位(已遞送紙本表示確認要調案)，檔管單位並不會去

執行調案動作；但若屬無紙化調案，申請人只要完成

系統申請，檔管端即時接收到系統有申請案，即可依

序去執行調案，有可能產生檔案已調回但申請人因故

未至檔管單位領取檔案之情形將大量增加。 

(二)如何因應？ 

系統自動發送「逾期未取件通知」至申請人公務信箱

及其公務即時通。  

◎問題:什麼時間點發送最合理妥適？要發送幾次？ 

◎研究解決方案(研究發現): 

以櫃台點收日期次日起算 5個工作天內，若

調案申請人未來取件，至第 6天「調案狀態」

即為「逾期未取件」。 

例：106/04/05(三)櫃台點收，106/04/11(週

二凌晨)發送「調案未取件」郵件通知，

106/04/12(三)若仍未來取件，106/04/13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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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筆調案資料則自動顯示於《待上架》頁籤。 

 

調案未取件通知： 

申請人○○○您好，請儘速於○年○月○日18時前取件，

逾時請重新申請調案。 

 

※亦即藉由系統自動告知逾期未取件必須重

新申請，申請人擔心重新申請須再經主管同

意，即會於期限前取件。 

 

六、研究無紙化調案有無法調案情形時，通知申請人之方式 

(一)現行作業，可於調案單人工填寫無法調案原因交申請 

人，但如為無紙化，應於何處填寫並回復申請人呢？ 

(二)研究內容與發現： 

1.可於檔案下架功能處增加讓下架人員輸入『無 

法調案原因』，確認後即由系統自動發送無法調案之信

件至申請人信箱及公務即時通，並將此調案申請作

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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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調案通知： 

您所申請檔案(文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無法調

案，原因如下： 

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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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研究結論與建議 

綜上研究，可整理出以下結論及建議： 

一、 研究結論 

(一)歸納本研究案調案流程與現行作業流程及其異同： 

調還卷流程

順序 

現行紙本調案方式 規劃無紙化調案方式 

1 調案申請人於公文系統提出申請 調案申請人於公文系統提出

申請，檔管調案人員直接自系

統收取調案申請資料 
2 調案申請人列印調案單 

3 調案申請人將調案單送檔管櫃台

待抽件 

4 檔管調案人員持調案單查找申請

調案之檔案並將其下架 

檔管調案人員持行動載具查

找申請調案之檔案並將其下

架 

5 檔管調案人員將檔案交由檔管櫃

台等待申請人前來領取 

檔管調案人員將檔案交由檔

管櫃台，檔管櫃台於系統點收

時，將由系統自動發送電子郵

件通知申請人取件認証碼 

6 調案申請人至檔管櫃台領取檔案

並於原調案單簽收 

調案申請人至檔管櫃台領取

檔案，並於系統輸入認證碼簽

收 

7 調案申請人將用畢檔案送回檔管

櫃台，檔管櫃台於系統登錄還卷 

調案申請人將用畢檔案送回

檔管櫃台，檔管櫃台於系統登

錄還卷 

8 檔管調案人員持調案單及檔案至

庫房上架 

檔管調案人員持行動載具及

檔案至庫房上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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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案預估成果及效益顯著如下： 

1.貼心服務全國居冠： 

其意義為六都中無紙化程度最高者。 

2.節能減碳： 

預估 1年可節省約 18萬 7千元，其意義為節省公帑、

減少耗材，並為地球暖化盡一份心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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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節省調案申請人等待檔案之時間： 

(1)直接影響： 

A.府內調案由原 4小時縮短為 2小時，府外調案由 

原 1.5日縮短為 1日。 

B.申請機關或申請人減少一趟至本單位的時間，1 

年平均可幫每個府管檔案機關節省約 30天(1個

月)的時間。 

(2)間接影響：縮短向機關申請檔案的民眾等待時間。 

本項意義為提升行政流程效率，並提高檔管服務效能。 

4.完整追蹤及紀錄檔案檢調作業歷程： 

流程皆透過系統傳送，可完整紀錄自申請、核准、調案、

點收、還卷、上架的各個歷程。 

其意義為各申請人及檔管人員可以透過系統清楚掌握

申請案的即時狀態，若有任何問題也可以迅速因應、及

時調整，同時可權責分明並避免檔案遺失，檔案原件係

唯一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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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評估如果實行本方案的經費約需 55萬餘元： 

系統施作 50萬元、檔管人員行動載具(平板)5臺 3萬元、及 1

年的行動網路費需 24,000元。 

(四)綜上，不論自各方面來看，本案之採行是具有高效益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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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建議 

(一)立即可行之短期性建議： 

1.建議採行無紙化調案，運用科技(行動載具)，提升員工 

行動力及案件的迅速回應力，依本研究內容及解決方案

來優化現行檔管檢調作業系統並簡化作業流程，使新北

市政府相較於其它五都能夠有更好的檔管作業效率及服

務滿意度。 

2.建議如能實行，後續辦理相關法規或標準作業程序修訂，

以及相關教育訓練課程。 

3.持續研究檢討及回餽後再作修正，使調案流程更加精

進。 

(二)後續長期性建議： 

持續研究運用資訊設備，例如於櫃台端採用雙螢幕，俾利

領件作業，或者研究開發 APP的可能性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※後記： 

本研究案之建議，已於 106年 12月 1日起由資

訊中心開始施作系統，107年 1月進入系統測試

階段，預計於 107年 2月 1日上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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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附錄：如後附 105及 106年調案統計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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